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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省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市、县的通知 

  

吉建联发〔2022〕32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执法局、财政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

设局、财政局，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执法局、房产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碳达峰、碳中和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

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依据《吉林省建筑节能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吉财建
〔2021〕514 号）（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

扩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支持力度，持续推进城乡绿色发展。现将申报第一批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县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已对本地区地热能、工业余热能等可再生资源进行评估， 

  具备较好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条件。 

  2.采用地热能热泵技术的应具备地热能勘察评价报告。 

  3.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技术推广，历年示范项目

效果显著。 

  4.优先支持在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或产业园区等集中连片实施的市

县。 

  5. 在实施周期内新增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面积应具备一定规模，其中：地

级市应用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5 万平方米，县级市应用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0 万

平方米。建筑项目应为 2021 年 7 月 1 日后新建热泵机组设备，安装完成，并于

2022—2023 年度采暖期投入使用。 



  二、奖补标准及支持内容 

  （一）奖补标准。省级对纳入示范的市县给予定额奖补，标准为地级城市

500 万元、县级城市 350 万元。其中，推广应用面积大、技术类型先进适用、

能源替代效果好、能力建设突出、资金运用实现创新的，可相应调增补助额

度，上浮额度最高不超过 10%；相反，扣减补助额度。 

  奖补资金分两批拨付，2022 年预拨付奖补资金 70%；2023 年根据示范市县

验收和绩效考核情况清算拨付剩余资金。 

  （二）支持内容。资金主要支持有关市县开展空气源热泵、工业余热热

泵、污水源热泵、土壤源热泵、太阳能建筑供暖（制冷）、浅层地下水源热

泵，其中土壤源热泵系在冷热负荷不平衡的情况下统需有夏季土壤补热措施。

具体建设形式由申请市县根据当地情况自主确定。 

  三、有关要求 

  （一）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各地在编制方案时，应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情

况和资源禀赋，合理设定任务目标。要以行业或城市区块为单元编制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整体推进实施方案，将目标任务、拟实施项目、资金需求明确分解

到各责任主体，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各申报市县要对报送项目、数据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 

  （二）创新奖补资金使用方式。各地要立足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可综合采用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节能受益奖励、合同

能源管理等方式，放大资金使用效益。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工程项目建设及配套

建设两个方面，其中，用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项目的资金原则上不得低

于该项目获奖补总额的 90%；用于配套建设的资金，主要用于标准制订、能效

测评、绩效考核等。 

  （三）加强监管。各地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补助资金的管理。各地住房

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实施方案加快施工进度，保证资金使用规

范、安全、有效，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规划衔接和整体设计，细化任务措

施，明确时间节点，确保采暖期正常运行。省住建厅将于 2023 年 4 月底前对示

范市县进行检查验收，对示范开展较好的市县，省财政将相应提高奖补标准。

没有完成申报应用面积或节能效果未达到预期目标的，相应扣减奖补标准。 

  四、申报要求 

  1.拟申请省级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财政

部门联合将申报文件（附件 1）、实施方案（附件 2）及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

表（附件 3）一式两份于 9 月 14日前报送省住建厅，同时报送材料扫描件及电

子版。逾期不予受理。 



  2.省住建厅、财政厅将按照“择优评选”的原则组织专家组对各地上报的

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综合考量申报市县项目落实程度、推广应用面积、技术先

进适用性、资源禀赋、机制创新程度等因素并打分排序，根据打分情况确定拟

支持的市县。 

  五、联系方式 

  省住建厅建筑节能科技处 李怡萱 石景海 

  （0431）82752569 82752489（传真）82752609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王喆 （0431）88771750 

   

  附件：1.申报文件格式 

     2.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整体推进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3.项目绩效自评表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2 年 9月 7日 


